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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舜宇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宁波舜宇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日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www.bse.cn）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公告编

号：2023-069）。经公司事后审查发现，该公告中部分内容有误,现予以更正。本

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具体更正内容如

下： 

一、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1、“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经营情况回顾”之“（三）财务

分析”之“2.营业情况分析”之“4. 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序

号 
供应商 采购金额 

年度采购占

比%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1 浙江舜宇智领技术有限公司 35,506,325.67 7.19% 否 

2 宁波浙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3,996,471.30 6.88% 否 

3 普利特 30,735,172.81 6.22% 否 

4 锦湖日丽 18,966,112.75 3.84% 否 

5 柳州景泰精密塑胶模具制品有限

公司 

17,899,585.37 3.62% 否 

合计 137,103,667.90 27.75% - 

更正后： 

序

号 
供应商 采购金额 

年度采购占

比% 

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1 浙江舜宇智领技术有限公司 35,506,325.67 7.19% 否 

2 宁波浙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3,996,471.30 6.88% 否 

3 普利特 30,735,172.81 6.22% 是 

4 锦湖日丽 18,966,112.75 3.84% 否 

5 柳州景泰精密塑胶模具制品有限

公司 

17,899,585.37 3.62% 否 

合计 137,103,667.90 27.75% - 

 

2、“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三、财务报表附注”之“十、关联方关

系及其交易”之“（一）关联方关系”之“3. 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更正前： 

其他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系 

宁波信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宁波舜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Bär Automation GmbH[注] 重要子公司少数股东 

武汉通诚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重要子公司少数股东 

贺宗贵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 

[注]根据 2022 年 6 月签订的《股转转让协议》，少数股东 Bär Automation GmbH 将其持有的宁波舜宇

贝尔自动化有限公司 49%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持有宁波舜宇贝尔自动化有限公司

股权比例为 100%。 

更正后： 

其他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系 

宁波信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宁波舜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 

Bär Automation GmbH[注] 重要子公司少数股东 

武汉通诚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重要子公司少数股东 

贺宗贵 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视同关联交易方 

[注]根据 2022 年 6 月签订的《股转转让协议》，少数股东 Bär Automation GmbH 将其持有的宁波舜宇

贝尔自动化有限公司 49%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持有宁波舜宇贝尔自动化有限公司



股权比例为 100%。 

 

3、“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三、财务报表附注”之“十、关联方关

系及其交易”之“（二）关联交易”之“1. 购销商品、接受和提供劳务情况” 

更正前： 

1．购销商品、接受和提供劳务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定 价 政

策 

本期数 

获批的交

易额度 

是 否 超

过 交 易

额度 

上年数 

宁波舜成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水电及其他 协议价 62,050.00  [注] 否 - 

产品采购 协议价 12,509.74 [注] 否 6,646.02 

宁波信辉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水电及其他 协议价 - - - 60,000.00 

产品采购 协议价 - - - 25,836.29 

Bär Automation 

GmbH 

技术服务 协议价 - - - 1,332,464.61 

合  计   74,559.74 [注]  1,424,946.92 

[注]：公司批准的 2022 年与关联方（含视同关联方）发生的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交易总额为 3,354.00 万元，未区分具体明细。 

更正后： 

1.购销商品、接受和提供劳务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定 价 政

策 

本期数 

获批的交

易额度 

是 否 超

过 交 易

额度 

上年数 

宁波舜成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水电及其他 协议价 62,050.00  [注] 否 - 

产品采购 协议价 12,509.74 [注] 否 6,646.02 

宁波信辉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水电及其他 协议价 - - - 60,000.00 

产品采购 协议价 - - - 25,836.29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定 价 政

策 

本期数 

获批的交

易额度 

是 否 超

过 交 易

额度 

上年数 

Bär Automation 

GmbH 

技术服务 协议价 - - - 1,332,464.61 

合  计   74,559.74 [注]  1,424,946.92 

[注]：公司批准的 2022 年与关联方（含视同关联方）发生的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交易总额为 3,354.00 万元。 

 

4、新增“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之“三、财务报表附注”之“十、关

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之“（四）视同关联交易事项”  

更正后： 

公司独立董事赵英敏的配偶赵世君担任公司供应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将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及往来事项作为视同关联交易

予以披露。 

1．视同关联交易方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政策 本期数 上年数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协议价 30,735,172.81 30,680,201.72 

 

2．视同关联交易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付关联方款项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1）应付账款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96,661.31 11,258,025.56 

 

二、 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宁波舜宇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保

持不变，公司将同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2022 年年度报告（更正后）》



（公告编号：2023-135）。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

编制的审核工作，提高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宁波舜宇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0月 30日 


